
附件一 
凡社會大眾對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，有任何意見或疑慮者，得

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前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及檢附相關資料送達 
臺灣證券交易所（地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十一樓上市一部收）： 
1.意見表達者之姓名、聯絡地址及電話，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之影本乙份 
  （其身分本公司予以保密）。 
2.對申請股票上市案之意見及相關事證資料。 


